
一, 吉林省志 的编纂,坚持以马列主义,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,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,观点,方法,记载

吉林省自然,社会的历史和现状

二, 吉林省志 记事时间,原则上以清顺治十年(1653年)宁

古塔将军设立为上限,以1985年为下限

三, 吉林省志 记事空间,以1985年吉林省行政区划为准

依此难以处理的,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

四, 吉林省志 为记叙文体,采用述,记,志,传,图,表,录七

种体裁

五, 吉林省志 依据学科分类,兼顾当今社会分工,设若干

卷,有的卷下设分志;大多采用章节体,设篇,章,节,目

六, 吉林省志 立传人物标准,以对本地历史发展有重要影

响为基本依据,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历史人物,以正面人物为主

兼及反面人物 在世者和外国人不立传 对本行业本部门历史

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不宜立传的人物事迹,采用以事系人或列

"人物表","英模录"的形式反映

七, 吉林省志 使用的主要数据,以省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;

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经过核实

八, 吉林省志 使用绘有国界的地图均经省测绘局审定

九, 吉林省志 使用国名,地名,机构名,文化名,各类专用名

称均写全称,使用简称时,在首次出现时注明 历史地名均写原



名 ,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凡外国国名 ,重要或常见的地名 , 人名 ,

党派,政府机构,报刊等译名,均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 对人物的

称呼,除引用原文外,均直书其名,不加职衔

十 , 吉林省志 对 1 9 3 1年 9月 1 8日至 1 9 4 5 年 8月 1 5日,日

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 ,根据行文的语言环境确定具体称谓 凡作

为历史时期,均称"东北沦陷时期" 在行文中涉及到日伪政权机

构,职官,在其原名前加"伪"字或加引号

十一, 吉林省志 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

辛亥革命前 ,一律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;辛亥革

命后 ,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,中华民国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

日伪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,必须标出时,在年号前加"伪"字

十二, 吉林省志 引文忠于原文,对原文中的错字予以矫正,

繁体字改为简化字,引用古籍或古地名,古人名,使用简化字容易

引起误解者,仍使用繁体字



一, 吉林省水利志 以马列主义,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以 "统合

古今 , 详 今略古 " 为 原则 , 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 义 的 立

场 ,观点 , 方法 , 实事求是地记述吉林省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, 重

点 记 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来 的 水 利 事 业 , 以 发 挥 其资治 ,存

史,教化之功能

二, 吉林省水利志 记述的时间,上限尽可能地追溯到吉林古

代 水 利 活 动 的 发 端 ; 下 限 根 据 吉 林 省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的统一规

定 ,断至 1 9 8 5 年 个别事件和工程建设为保全其全貌 ,作了适当下

延

三 , 吉林省水利志 记述的地域范围为 1 9 8 5 年末吉林省行政

区划范围

四, 吉林省水利志 的体例采用述,记 ,志 ,传 ,图 ,表 ,录七种

体裁 以志体为主

五, 吉林省水利志 的篇目设置,根据水利事业的内涵和特点

横分门类 ,按时间顺序纵述史实 共设 1 8 篇 , 篇下设章 ,节 ,目 交

叉重复的内容,以主题篇章为主,相关篇章从略 于志首设 概述 ,

志末设 大事记 , 附录 和 后记

六, 吉林省水利志 按 吉林省志 的行文规范和 质量要求编

写

七 , 吉林省水利志 所用数据 ,按照统一规定 ,采用吉林省统

计局和吉林省水利厅统计资料 ,未尽项目采用调查资料 与其它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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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志书交叉的内容,均以水利部门掌握的资料入志

八,省内地名以1984年吉林省地名委员会出版的 吉林省地

名录 所录标准名称为准 凡绘有国界的地图均经吉林省测绘局审

定

九,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为准 必须使用历史的和外国的计量单

位时,则加注释并换算为法定计量单位

十,水利专用名词以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水利卷 为准 海拔

高程统一采用黄海系统高程

十一,称谓 江河名称以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地名委员会吉

水志字[1988]71号文件为准 历史地名,河流名,均用当时的名称,

并注明今名 历史朝代均用正称 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

15日这一历史时期,统称为"东北沦陷时期" 日伪政权中机构和职

官的名称均冠以"伪"字 对人物的称呼,除引文外,直书其名,必要

时可冠以职务 国名,地名,机构名称在同一篇里第一次出现时,均

用全称,使用简称时在全称后注明

十二,纪年 采用公元纪年和传统纪年两种方法 辛亥革命前,

一律采用朝代年号并加注公元纪年;辛亥革命后,一律采用公元纪

年 中华民国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 东北沦陷时期的年号一律

使用公元纪年,必要标出日伪年号时,则冠以"伪"字

十三,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采用传,传略,表的形

式,记载对吉林省水利事业有突出贡献的各阶层人物 采取"以事

系人"的方法,在有关篇章中记载生人的事迹

十四, 大事记 的编写以编年体为主,辅以记事本末体

十五,图,表以篇编序号 页末注以页编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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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边陲 东部与苏联远东地区接壤,东南隔鸭绿江,图

们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,南邻辽宁省,西连内蒙古自治区,北接

黑龙江省

吉林省幅员,南北最大宽度约6 0 0公里 ;东西最大长度约7 5 0公 里 ; 总 面

积 1 8 . 7 4 万平方公里 ,其中耕地 3 9 9 . 9 1 万公顷 ,林地 6 0 7 . 9 0 万公顷 , 草原

153.30万公顷,水面64.10万公顷

吉林省是东北地区主要江河的河源省 松花江,鸭绿江,图们江,辽河,绥

芬河五条水系,除辽河外,均发源于长白山区 境内有流域面积2 0平方公里以

上的江河1 6 4 8条 ,水面面积百亩以上的湖泊1 3 9 7处

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6 2 1 . 9毫米 ,水资源量4 0 4 . 2 5亿立方米,其中地表

水3 5 6 . 5 7亿立方米,地下水1 1 3 . 1 8亿立方米(其中可开采量5 6 . 5 6 亿 立 方

米,与地表水重复量6 5 . 5 0亿立方米) 按1 9 8 5年耕地面积和人口计算 ,平均

每 公 顷 耕 地 占 有 地 表 水 8 9 1 6 立 方 米 , 是 全 国 每 公 顷 耕 地 平 均 占 有 水 量

2 6 8 0 0立方米的3 3 % ;全省人均占有地表水1 5 5 2立方米,是全国人均占有水

量2 7 0 0立方米的5 7 % ,水资源并不丰足,且时空分布与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

城乡布局相矛盾 在空间分布上,自东向西递减,水资源较丰沛的长白山区和

中东部低山丘陵区,地表水资源量3 3 6 . 3 0亿立方米,占全省的9 4 . 3 % , 而人

口与耕地只占全省的4 9 %和 3 3 . 1 % ;工农业生产较发达且人烟稠密的中西部

台地平原区 ,人口与耕地各占全省的 3 4 % 和 3 9 . 4 % , 而地表水资 源 量 只 有

1 6 . 6 9亿立方米,占全省的4 . 7 % ;西部平原区耕地面积占全省的2 7 . 5 % , 而地

表水资源量只有3 . 5 8亿立方米,占全省的1 % 在时间分布上,河川径流年际



变化悬殊,西部平原区的主要河流洮儿河,最大年径流量是最小年径流量的

90倍 河川径流的年内季节变化亦很悬殊,6月下旬至9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

的60 70 % ,而5月至6月正当农业大量用水的季节,却是江河枯水期 全省

有易旱耕地183.41万公顷 号称"八百里旱海"的白城地区占全省易旱农田的

56 % ,十年九旱 全省有15 6 0 1个自然屯(约占全省自然屯总数的36%)人畜

饮水困难或需防病改水

吉林省水能资源得天独厚,位居东北四省(区)之首 可开发水能资源总量

为500. 8 1万千瓦,其中98%集中在东部长白山区 全省可开发的水力发电站

点计662处,其中大型(25万千瓦以上)4处,中型(2.50 25万千瓦)2 4处 ,小

型634处 总计可开发电能约129.15亿千瓦时/年

吉林省水旱灾害频繁 据1825年(民国14年)长春地区有旱涝级别记载

以来的160年资料分析,丰水年和枯水年周期性地交替出现,其基本规律大致

为11年一个周期,连年干旱,连年洪涝,或旱,涝年相间的情况时有发生 旱涝

灾害的区域分布特点常是东洪,中涝,西旱,东部山区约三年发生一次洪水,中

部台地平原区五年二涝,西部风沙平原区十年九春旱 新中国成立前,1825年

(清道光五年)至194 8年(民国37年)的124年中,有旱,涝灾年75年,平均1 0

年中有6个灾年 旧中国虽无全省性的灾情统计,但从史料记载可见一斑:

193 2年(民国21年),松花江,饮马河,东辽河泛滥成灾,吉林,梨树,德惠,农

安,双阳等县罹难灾民60余万 海龙县志 记载,1934年(民国23年),海龙

县夏涝,秋旱连早霜,五谷无收 次年春,百姓食粮用尽,皆以树皮,草根充饥,

以致"野无青草,民有菜色","形销骨立" 新中国成立后,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

大批水利工程,在抗御水旱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1949年至19 8 5 年的

3 7年中,仍有重水灾年和较大水灾年1 0年 ,旱年1 1年 ,平均1 0年 中有 6 个

灾年 水,旱灾害累计成灾面积1241 . 5 5万公顷,年均33. 5 6万公顷,累计受

灾人口1753万,冲毁房屋279 . 8 9万平方米,桥梁128 8 9座,小型水库和塘坝

2665座,堤防154 7 . 5 6公里,淹毙人口995人,牲畜245 3 2 头

吉林省经济开发较晚 唐代有渤海国"卢城之稻"的记载, 渤海国灭亡

后,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变迁,种稻历史一度中断,只留有依稀可辨的古渠

道淹没于荒烟漫草间 有史料记载,辽代大康年间(1075 1084年 )曾在混同

江(松花江),长春河(洮儿河)筑堤防水,但苍桑历尽,早已痕迹杳然 辽代以

新唐书 渤海传

辽 代 相 国 贾 师 训基志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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